
（上接 C48 版 ）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支付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东东阳光药业”）专利技术和药品生产批件款项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协议约定付款条件 协议约定付
款金额 研发进度 里程碑条款

达成情况
累计支付金

额

付款
是否
符合
前期
约定

丙肝
项目
协议

协议签署后 60天内，支付 2.5亿
元预付款 25,000.00

磷酸依米
他韦临床
试验已完
成，已递交
新药上市
申请

产品已向
CFDA递交
上市申请并
拿到国家药
审中心受理
号

56,000.00 是

相关资料移交起 30日内 4,000.00
完成专利许可备案，经东阳光药
确认起 30个工作日内 4,000.00

完成临床Ⅰ期，向 CFDA递交
Ⅱ、Ⅲ期临床试验申请，并拿到国
家药审中心受理号起 30日内

4,000.00

首个后续产品向 CFDA递交临
床试验申请，并拿到国家药审中
心受理号起 30个工作日内

3,000.00

开展首个Ⅲ期临床试验，首个病
人入组并经东阳光药确认起 30
个工作日内

6,000.00

向 CFDA递交上市申请前，向东
阳光药完成生产转移，产品质量
达到质量标准要求，并经东阳光
药确认起 30个工作日内

4,000.00

产品向 CFDA递交上市申请并
拿到国家药审中心受理号起 30
个工作日内

6,000.00

获得 CFDA上市批准、获得新药
证书以及药品批准文号，取得生
产批文起 30个工作日内

14,000.00

6个仿
制药
协议

股东大会通过后 30个工作日内 25,260.00

所有产品
已完成生
物等效性
试验，且已
全部递交
药品注册
申请，其中
广东东阳
光药业已
取得 5个
单品的上
市批准

广东东阳光
药业已取得
5个单品的
上市批准，
其中 3个的
上市许可持
有人已变更
为东阳光药
全资子公司

37,890.00 是

第一个单品获得 CFDA上市批
准且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为东阳
光药起 30个工作日内

4,210.00

第二个单品获得 CFDA上市批
准且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为东阳
光药起 30个工作日内

4,210.00

第三个单品获得 CFDA上市批
准且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为东阳
光药起 30个工作日内

4,210.00

第四个单品获得 CFDA上市批
准且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为东阳
光药起 30个工作日内

4,210.00

第五个单品获得 CFDA上市批
准且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为东阳
光药起 30个工作日内

4,210.00

第六个单品获得 CFDA上市批
准且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为东阳
光药起 30个工作日内

4,210.00

27个
仿制
药协
议

协议生效后 30个工作日内 81,321.73 所有产品
已完成生
物等效性
试验，除索
利那新片
以外均已
递交药品
注册申请
（截至目前
最新进展
为索利那
新片已递
交药品注
册申请）

协议已生效 81,321.73 是

任一单品获得 NMPA颁发的药
品批准文号和上市许可，同时该
单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为东
阳光药起 30个工作日内，支付对
应单品评估价格 20%的金额

32,528.69

27个单品产生总销售收入首次
一个财务年度内达到人民币 5亿
元，支付对应单品尾款的 1/3

16,264.35

27个单品产生总销售收入首次
一个财务年度内达到人民币 10
亿元，支付对应单品尾款的 2/3

32,528.69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预付广东东阳光药业专利技术和药品生产批件款

项符合购买协议等相关约定。
(三)� 结合药品研发风险、结转无形资产情况、关联方是否设置退款担保

等，说明预付款项是否存在结算或收回风险，并进行提示
1.� 丙肝项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磷酸依米他韦已完成临床试验，并已递交新药

上市申请，根据东阳光药与广东东阳光药业签署的《丙肝项目合作开发协议
书》，截至目前，东阳光药已向广东东阳光药业支付了 56,000 万元。

根据《丙肝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关于特殊赔偿的相关约定，若东阳光药
不能获得药品批准文号，东阳光药有权解除协议，广东东阳光药业需将东阳
光药已支付的预付款项 56,000 万元全额退还。

由于目前尚未取得磷酸依米他韦的上市批件， 可能存在新药申请无法获批
的风险。

2.� 6 个仿制药项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东阳光药于 2018 年向广东东阳光药业购买克

拉霉素缓释片等 6 个产品中，已有克拉霉素缓释片、莫西沙星片及左氧沙星
片、克拉霉素片及奥美沙坦酯片等 5 个产品获得上市批准，其中克拉霉素缓
释片、莫西沙星片及左氧沙星片产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已变更为东阳光药全
资子公司，根据协议约定，东阳光药已向广东东阳光药业支付了 37,890.00 万
元，同时东阳光药在广东东阳光药业取得药品上市批准时即取得了该药品的
控制权并确认无形资产，结转相关无形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元
药品批件名称 无形资产原值
克拉霉素缓释片 23,700,000.00
左氧氟沙星片 187,100,000.00
克拉霉素片 9,600,000.00
莫西沙星片 55,400,000.00
奥美沙坦酯片 24,400,000.00
合 计 300,200,000.00

截至目前，克拉霉素缓释片、莫西沙星片及左氧沙星片、克拉霉素片及奥
美沙坦酯片等 5 个产品已获得上市批准并已将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至东阳
光药或其全资子公司，根据协议约定，东阳光药已向广东东阳光药业支付了
46,310 万元。

根据《产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转移协议书》中关于特殊赔偿的相关约定，若
东阳光药不能获得相关药品批文，广东东阳光药业需全额退还东阳光药已支
付的款项。 埃索美拉唑镁肠溶胶囊尚未获得上市批准，可能存在无法获批的
风险，若埃索美拉唑镁肠溶胶囊不能获得相关药品批文，则广东东阳光药业
需全额退还东阳光药已支付的埃索美拉唑镁肠溶胶囊对应的款项 16,290.00
万元。

3.� 27 个仿制药项目
根据东阳光药与广东东阳光药业签署的关于购买恩替卡韦片等 27 个产

品的《产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转让协议书》，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东阳光药
已向广东东阳光药业支付了首期款 81,321.73 万元。截至目前，东阳光药向广
东东阳光药业购买的 27 个产品均已完成生物等效性实验， 并已向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了药品注册申请，但尚未获得相关产品的上市
批准，可能存在无法获批的风险。 截至目前，东阳光药已向广东东阳光药业
支付了 81,321.73 万元。

根据《产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转让协议书》中关于特殊赔偿的相关约定，若
东阳光药在协议签署之日起两年内，所有产品均未获得药品批准文号或上市
许可，或上市许可持有人不能变更为东阳光药或其子公司，则广东东阳光药
业需全额返还东阳光药已支付款项 81,321.73 万元， 并按协议规定支付期间
利息；同时协议约定，若自协议签署之日起两年内该 27 款产品的任一单品无
法取得药品批准文号或上市许可，或上市许可持有人无法变更为东阳光药或
其子公司，东阳光药无需支付后续款项，且广东东阳光药业需退还东阳光药
已支付的该单品对应的预付款项，并按协议相关约定支付期间利息。

4.� 相关会计处理如下
(1)� 东阳光药按协议约定预付款项时，会计处理如下：
借方：预付账款（报表列报其他非流动资产）
贷方：银行存款
(2)� 东阳光药在广东东阳光药业取得药品上市批准时即取得了该药品

的控制权并确认无形资产时，会计处理如下：
借方：无形资产
贷方：预付账款（报表列报其他非流动资产）/ 应付账款
(3)� 当预计任一药品很可能无法取得药品批准文号或上市许可，或上市

许可持有人很可能无法变更为东阳光药或东阳光药控股子公司时，广东东阳
光药业需退还东阳光药已支付的该单品对应的预付款项，会计处理如下：

借方：其他应收款
贷方：预付账款（报表列报其他非流动资产）
(4)� 东阳光药收回往来款时，会计处理如下：
借方：银行存款
贷方：其他应收款
期末，上述产品开发进度顺利，不存在减值迹象，公司判断未来取得药品

生产批件的可能性较大，公司估计上述产品的可收回金额大于公司的购买对
价，因此，公司的上述预付款项不存在减值。

5.风险提示
交易对方广东东阳光药业没有就上述可能的退款义务提供担保。鉴于上

述部分产品尚未取得相关药品批文，如东阳光药无法按协议约定取得相关权
益，触及有关特殊赔偿下的退款条款，可能存在交易对方无法退回相关款项
及利息，导致预付款无法收回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预付广东东阳光药业专利技术和药品生产批件款

项不存在减值迹象，相关信息已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7、年报显示，公司无形资产期末余额 25.3 亿元，其中探矿权 8.58 亿元、

采矿权 1.47 亿元，探矿权报告期计提减值准备 0.14 亿元。 同时，公司预计负
债期末余额 0.9 亿元， 为狮溪煤业未决诉讼 0.46 亿元和矿山恢复治理费用
0.44 亿元，报告期末涉诉案件尚有 13 个案件未最终执行。 请公司：（1）列示探矿
权及采矿权明细、形成时间、减值准备计提金额及期末余额、资产期末账面净值；
（2）结合相关诉讼情况和进展，说明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充分，以及相关矿产业务
运营情况及未来规划；（3）补充披露相关矿业权减值测试过程，包括但不限于相
关矿业发展、国内外市场商品价格、未来市场供需、矿产储量、开工情况、折现率
等情况，并说明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4）补充披露矿产其他资产明细，及减值
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 列示探矿权及采矿权明细、形成时间、减值准备计提金额及期末余

额、资产期末账面净值
公司煤矿相关业务由控股子公司桐梓县狮溪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狮溪煤业”）开展运营。 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入推进
全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的通知》(黔府办发〔2013〕46 号) 及黔府办发电
〔2013〕107 号的文件精神，按照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和贵州省能源局的批复的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实施方案， 明确狮溪煤业参与
兼并重组的煤矿中保留桐梓县松南煤矿、桐梓县狮溪镇兴隆煤矿、桐梓县松坎煤
矿、桐梓县茅石乡鑫源煤矿，关闭桐梓县华山煤矿、桐梓县马鬃乡团圆煤矿、桐梓
县松坎镇渝兴煤矿、 桐梓县茅石乡铭安煤矿， 关闭煤矿均按要求完成了关闭工
作，相关采矿权到期后不再申请延续，保留煤矿将按贵州省国土资源局批准的关
于拟划矿区范围的函及相关政策进行煤矿兼并重组工作。 其中兴隆煤矿、松南煤
矿为狮溪煤业自有煤矿，其余煤矿为兼并重组煤矿。

目前狮溪煤业（包括其子公司）拥有兴隆煤矿、松南煤矿 2 对矿井，同时
开展鑫源煤矿和松坎煤矿 2 对矿井的兼并重组工作。狮溪煤业持有陶家寨煤
矿探矿权、茅坝井田探矿权、狮溪煤矿探矿权、天生桥—中山煤矿探矿权、文
笔山—瓦窑坪煤矿探矿权、洪村坝—大竹坝煤矿探矿权、响水—黑神庙探矿

权等 7 个探矿权和兴隆煤矿采矿权、松南煤矿采矿权 2 个采矿权。 狮溪煤业
根据当地政府的要求，以狮溪煤业为主体，与其他煤矿企业共同开展煤炭兼
并重组，由于初期政策原因，狮溪煤业仅名义持有鑫源煤矿采矿权和松坎煤
矿采矿权，因此未将上述两个采矿权纳入公司财务报表范围内。 待兼并重组
完成后，狮溪煤业将和被兼并的煤炭企业成立公司，将上述采矿权证分别注
入新的公司中。

根据当地政府部门已批复的兼并重组实施方案和拟划矿区范围，兴隆煤
矿采矿权和狮溪煤矿探矿权纳入兴隆煤矿（矿井）范围内，松南煤矿采矿权
纳入松南煤矿（矿井）范围内；鑫源煤矿采矿权和茅坝井田探矿权纳入鑫源
煤矿（矿井）范围内，松坎煤矿采矿权证和洪村坝 - 大竹坝煤矿探矿权中的
铜锣台矿权块段矿权纳入松坎煤矿（矿井）范围内。 剩余的陶家寨煤矿探矿
权、天生桥—中山煤矿探矿权、文笔山—瓦窑坪煤矿探矿权、洪村坝—大竹
坝煤矿探矿权（除铜锣台矿权块段）、 响水—黑神庙探矿权暂未纳入相关煤
矿而作为独立的探矿权进行相关探矿工作。 公司正遵照当地政府部门批复
的兼并重组方案推进中。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探矿权及采矿权相关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名称 形成时间 期末余额 累计
摊销 账面净值 减值准备

本期计提
减值准备
余额 账面价值

探矿
权

陶家寨煤
矿探矿权

2004-7-2
0 3,127.57 3,127.57 3,127.57

茅坝井田
探矿权

2004-7-2
0 17,924.65 17,924.65 17,924.65

狮溪煤矿
探矿权

2004-7-2
0 11,689.51 11,689.51 1,366.33 4,566.33 7,123.18

天生桥—
中山煤矿
探矿权

2004-7-2
0 16,547.67 16,547.67 1,901.52 14,646.15

文笔山—
瓦窑坪煤
矿探矿权

2004-7-2
0 24,266.14 24,266.14 24,266.14

洪村坝—
大竹坝煤
矿探矿权

2004-7-2
0 18,705.59 18,705.59 18,705.59

响水—黑
神庙探矿
权[注]

2004-7-2
0 2,239.63 2,239.63 2,239.63

采矿
权

兴隆煤矿
采矿权

2012-2-2
9 6,467.92 407.08 6,060.84 6,060.84

松南煤矿
采矿权

2008-11-
13 8,671.44 8,671.44 8,671.44

合计 109,640.12 407.08 109,233.04 1,366.33 8,707.48 100,525.56

[注 ]:� 响水—黑神庙探矿权详查区域与 2014 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划定的
桐梓县天门河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重叠率达 100%， 导致响水 - 黑
神庙探矿权灭失，公司 2014 年对响水 - 黑神庙探矿权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二)� 结合相关诉讼情况和进展，说明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充分，以及相关
矿产业务运营情况及未来规划

期末预计负债余额 9,012.62 万元，包括狮溪煤业相关诉讼确认预计负债
4,604.00 万元和矿山恢复治理费用确认预计负债 4,408.62 万元。 2016 年兴隆
煤矿建成投产，公司根据兴隆煤矿储量计算预计开采完成后将发生矿山恢复
治理费用 7,709.80 万元， 公司于 2016 年按相关利率折现至初始日的金额
3,942.34 万元确认固定资产和预计负债，固定资产在兴隆煤矿的后续开采期
间内摊销，预计负债按摊余成本和相应的利率计算确定利息费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狮溪煤业涉及的未决诉讼均
系狮溪煤业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煤矿重组整合，被兼并重组对象桐梓县茅石乡
鑫源煤矿（以下简称”鑫源煤矿）的债权人因与鑫源煤矿之间的民事借贷纠
纷提起诉讼，同时债权人认为鑫源煤矿已并入狮溪煤业，故将狮溪煤业列为
共同被告。

狮溪煤业已于 2016 年度对涉及的诉讼按照公司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准
则的规定计提预计负债，并在后续年度持续按会计准则的规定及案件进展情
况对该预计负债进行后续计量及调整，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除遵义市连
骐科贸有限公司案件，法院已判决公司不支付利息外，公司对其他案件均根
据原告诉讼的本金及借款日期，按年利率 24%计提相关借款利息，公司已对
相关诉讼本金及利息充分计提预计负债，相关诉讼情况及计提的预计负债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原告 被告 受理
法院 诉讼情况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已计提预计

负债

进展

1 杨筑锦 刘成良、鑫源煤
矿、狮溪煤业

贵州
高院

一审判决应付借款本金 500
万元,从 2013年 12月 2日起

计息
1,125.24 二审撤销原判，

驳回原告起诉

2 李志琴 刘成良、鑫源煤
矿、狮溪煤业

遵义
中院

一审判决应付借款本金 90万
元,从 2015年 5月 10日起计

息
169.68 二审撤销原判，

驳回原告起诉

3 杨茂华 刘成良、鑫源煤
矿、狮溪煤业

遵义
中院

一审判决应付借款本金 100
万元,从 2012年 4月 13日起

计息
286.03 二审撤销原判，

驳回原告起诉

4 杨茂华 刘成良、鑫源煤
矿、狮溪煤业

遵义
中院

一审判决应付借款本金 100
万元,从 2013年 1月 6日起

计息
268.40 二审撤销原判，

驳回原告起诉

5 杨茂华 刘成良、鑫源煤
矿、狮溪煤业

遵义
中院

一审判决应付借款本金 145.9
万元,从 2013年 4月 1日起

计息
383.45 二审撤销原判，

驳回原告起诉

6 杨茂华 刘成良、鑫源煤
矿、狮溪煤业

遵义
中院

一审判决应付借款本金 274
万元,从 2013年 1月 30日起

计息
731.10 二审撤销原判，

驳回原告起诉

7 杨茂华 刘成良、鑫源煤
矿、狮溪煤业

贵州
高院

一审判决应付借款本金 500
万元,从 2014年 6月 11日起

计息
1,170.73 二审撤销原判，

驳回原告起诉

8 金传池 刘成良、鑫源煤
矿、狮溪煤业

遵义
中院

一审判决应付借款本金 20万
元,从 2015年 10月 1日起计

息
40.56 二审撤销原判，

驳回原告起诉

9 令狐绍
锦

刘成良、鑫源煤
矿、狮溪煤业

桐梓
法院

一审判决应付借款本金 100
万元,从 2014年 8月 27日起

计息
229.08

二次一审判决狮
溪煤业不承担连

带责任

10 董先贵 刘成良、鑫源煤
矿、狮溪煤业

遵义
中院

一审判决应付借款本金 10万
元,从 2015年 2月 19日起计

息
21.75 二审撤销原判，

驳回原告起诉

11 范其香 刘成良、鑫源煤
矿、狮溪煤业

遵义
中院

一审判决应付借款本金 47.75
万元,从 2013年 5月 10日起

计息
124.27 二次二审判决发

回桐梓法院重审

12

遵义市
连骐科
贸有限
公司

鑫源煤矿、狮溪
煤业

遵义
中院

一审判决应付货款 9.56万
元，未约定违约金法院不予支

持
9.56

终审判决结束，
狮溪煤业承担连

带责任

13 彭宗伟 刘成良、鑫源煤
矿、狮溪煤业

桐梓
法院

原告要求支付借款本金 20万
元,从 2015年 1月 1日起计

息
44.15 一审审理过程中

合计 4,604.00

上述案件中案件 1 至 12 系于 2016 年提起诉讼， 其中案件 1 至 11 经二
审法院审理，认为刘成良可能涉嫌经济犯罪需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裁定
撤销原判，驳回原告起诉，截至目前上述案件中案件 1 至 8、案件 10 未有重
新提起诉讼。

截至目前，狮溪煤业拥有兴隆煤矿、松南煤矿，同时开展对鑫源煤矿、松
坎煤矿的兼并重组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1、兴隆煤矿是 30 万吨 / 年合法有效的生产矿井，矿井安全生产正常，由
于受新冠疫情影响交通管制，人员未及时到位，矿井推迟了一个多月才陆续
恢复采煤、掘进作业，4 月份人员基本到位，开始正常生产。

2、松南煤矿为 45 万吨 / 年兼并重组矿井，由于贵州省煤炭产业政策调
整，正在与周边相邻矿井进行资源整合，业主双方正在进行沟通、商谈。

3、鑫源煤矿为 60 万吨 / 年兼并重组矿井，目前该矿停产，正在进行《矿
井开采设计》和《安全设施设计》报批等手续办理。预计 2020 年四季度开工建
设，2022 年建成投产。

4、松坎煤矿为 45 万吨 / 年兼并重组矿井，目前矿井停产建设，已经完成
补充勘探野外工作，正在进行矿区范围划定及《矿井开采设计》和《安全设施
设计》报批等建设手续办理。

(三)� 补充披露相关矿业权减值测试过程，包括但不限于相关矿业发展、
国内外市场商品价格、未来市场供需、矿产储量、开工情况、折现率等情况，
并说明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公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
未来煤炭的主体能源地位不会变化，我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历
史阶段，能源需求总量仍有增长空间。煤炭占我国化石能源资源的 90%以上，
是稳定、经济、自主保障程度最高的能源，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
逐步降低，但在相当长时期内，主体能源地位不会变化。 近两年随着单纯去
产能转化为结构性去产能，随着新产能的释放加快，以及国有大矿的市场份
额越来越大， 政府对市场的掌控能力越来越强、 措施更加丰富和多元化，煤
价开始震荡下行。 全球市场方面，据标普全球普氏消息，一家伦敦咨询机构
近日发布长期预测称，2020 年全球动力煤市场预计将“触底反弹”，全球动力
煤供应收缩预计将持续到 2020 年初，此后可能实现全球动力煤市场再平衡。
分析认为，部分亚太国家煤炭需求预计会持续上涨，而欧美国家煤炭需求预
计将持续下滑，2020 年全球动力煤供应过剩局面将有所放缓。 进入 2020 年
以来，因全球疫情影响，外需严重萎缩，工商企业用电量低位徘徊，此外原油
市场价格暴跌对煤炭市场冲击，导致价格向下拉动。 4 月下旬，环渤海港口
5500 大卡动力煤现货价格跌破 470 元 / 吨，短期动力煤价格或继续以弱势运
行为主。

公司拥有兴隆煤矿和松南煤矿，同时开展对鑫源煤矿、松坎煤矿的兼并
重组，其中兴隆煤矿是证照合法的 30 万吨 / 年生产矿井，具有安全生产许可
证；其余三对矿井为重组建设矿井，暂无安全生产许可证。 兴隆煤矿目前是
30 万吨 / 年合法有效的生产矿井，矿井安全生产正常，目前正在进行 45 万
吨 / 年技改扩能建设， 预计 2020 年二季度申报 45 万吨 / 年的联合试运转，
在 2020 年三季度完成项目验收。 兴隆煤矿 2020 年计划煤炭产量 35 万吨，由
于受新冠疫情影响交通管制，人员未及时到位，矿井推迟了一个多月才陆续
恢复采煤、掘进作业，4 月份人员基本到位，开始正常生产。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本回复函披露之日为止，矿井已生产煤炭 4 万吨左右。

期末公司对松南煤矿采矿权、兴隆煤矿采矿权（包括狮溪煤矿探矿权）、
洪村坝 - 大竹坝煤矿勘探探矿权、茅坝井田勘探探矿权、陶家寨煤矿详查探
矿权、天生桥 - 中山煤矿详查探矿权、文笔山 - 瓦窑坪煤矿勘探探矿权等 7
宗矿业权进行价值评估，评估过程如下：

1.� 评估方法
矿业权评估方法包括收益途径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可比销售法等，收

益途径评估方法的前提条件是矿业权未来预期收益和风险可以预测并能以
货币计量，预期收益年限可以预测。 狮溪煤业拥有的探矿权地质勘查程度较
高，技术和经济资料基本齐全、可靠，且具有独立获利能力，预期收益和风险
可以预测并能以货币计量，预期收益年限可以预测，符合采用收益途径评估
的前提条件。收入权益法适用于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和矿山生产规模均为小且
不具备采用其他收益途经评估条件的采矿权评估，也适用于服务年限较短生
产矿山的采矿权评估，根据以上分析，本次评估不适合采用收入权益法。 此
外，该地区也缺乏类似可比参照物 (可类比采矿权 )，采用可比销售法的条件
也不具备。

综上，公司认为该矿业权的地质资料和技术经济资料基本齐全、可信，基
本达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要求，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评估管理暂行
办法》、《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 (CMVS00001-2008)》和《收益途径评估方
法规范(CMVS12100-2008)》，确定本次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其计算公

式为：

式中：P� —矿业权评估价值；
CI—年现金流入量；
CO—年现金流出量；
i—折现率；
t—年序号(i� =1，2，3，…，n)；
n—计算年限。
2.资源储量
(1)保有资源储量
公司根据《详查地质报告》及评审意见书和备案证明，及审查备案后公司

开采情况，确定各矿区保有煤炭资源储量。 期末公司各矿区保有煤炭资源储
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吨

项 目 洪村坝 -大竹坝煤
矿 茅坝煤矿 松南煤矿 兴隆煤矿

保有资源量 9,148.00 8,809.00 2,688.00 5,066.04

（续上表）

项 目 陶家寨煤矿 天生桥 -中山煤矿 文笔山 -瓦窑坪煤
矿 合 计

保有资源量 690.00 5,705.00 6,494.00 38,600.04

(2)�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的基础储量＋设计的∑资源量×该类别资源

量可信度系数
根据《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CMVS30300-2010)的规

定：
1)� 经济基础储量，属技术经济可行的，全部参与评估计算。
2)� 探明的或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1)和(332)，可信度系数取 1.0。
3)�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可参考矿山设计文件或设计规范的规定

确定可信度系数；矿山设计文件中未予利用的或设计规范未作规定的，可信
度系数可考虑在 0.5-0.8 范围内取值。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333）类资源量的可信度系数取值 0.8，故本次评
估（333）类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值 0.8。（334？）资源量不参与本次评估计算。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基础储量 +∑资源量×可信度系数
期末公司各矿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吨

项 目 洪村坝 -大竹坝
煤矿 茅坝煤矿 松南煤矿 兴隆煤矿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5,779.60 4,578.40 2,411.20 4,301.64

（续上表）

项 目 陶家寨煤矿 天生桥 -中山煤矿 文笔山 -瓦窑坪
煤矿 合 计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593.40 2,104.80 4,846.20 24,615.24

(3)� 可采储量
公司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确定设计损失量和采区回采率，并计算得出各

矿区可采储量。
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区回采率
期末公司各矿区可采储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吨

项 目 洪村坝 -大竹坝煤
矿 茅坝煤矿 松南煤矿 兴隆煤矿

可采储量 4,378.87 2,209.12 1,904.94 2,884.43

（续上表）

项 目 陶家寨煤矿 天生桥 -中山煤矿 文笔山 -瓦窑坪煤
矿 合 计

可采储量 464.44 1,686.32 3,574.24 17,102.36

3.� 生产规模和服务年限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及《调整说明》设计的生产能力与公司生产能力的

匹配原则、政策原则、市场原则、技术先进可行原则和经济原则，以及确定生
产能力的市场需求、矿床地质条件和开采技术条件、矿床的勘探程度和资源
储量、工艺技术和装备水平、外部建设条件等主要影响因素，公司估值采用
的各矿区生产能力如下：

单位：万吨 / 年

项 目 洪村坝 -大竹坝煤
矿 茅坝煤矿 松南煤矿 兴隆煤矿

生产能力 90.00 96.00 45.00 45.00

（续上表）

项 目 陶家寨煤矿 天生桥 -中山煤矿 文笔山 -瓦窑坪煤
矿 合 计

生产能力 15.00 60.00 60.00 411.00

矿山服务年限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
式中：T——— 矿山服务年限；
Q——— 可采储量；
A——— 矿井生产能力；
K——— 储量备用系数。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矿井储量备用系数的取值范围为

1.3～1.5。公司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调整说明》及其《详查地质报告》，将储
量备用系数取值为 1.4。

期末公司各矿区矿山服务年限如下：

项 目 洪村坝 -大竹坝煤矿 茅坝煤矿 松南煤矿 兴隆煤矿

矿山服务年限 34.75 16.44 30.24 45.80

（续上表）

项 目 陶家寨煤矿 天生桥 -中山煤矿 文笔山 -瓦窑坪煤矿

矿山服务年限 22.12 20.08 42.55

4.� 销售收入
(1)� 计算公式
销售收入的计算公式为：
年销售收入＝原煤年销售量×原煤销售价格
(2)� 原煤年销售量
根据确定的生产能力，假设未来生产的原煤全部销售，即正常生产年份

原煤销售量与生产能力一致。
(3)原煤销售价格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相关规定，确定产品销售价格，应根据产品

类型、产品质量和销售条件，一般采用当地价格口径确定。 根据《收益途径评
估方法规范》(CMS12100-2008)“产品价格应与产品方案口径一致， 预测时，
应充分分析市场价格历史变化趋势、 规律， 分析未来一定时期价格变动趋
势，合理预测评估用产品价格”。 产品销售价格应根据产品类型、产品质量和
销售条件一般采用当地价格口径确定，可以评估基准日前 3 个年度的价格平
均值或回归分析后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产品价格波动较大、服务年限
较长的大中型矿山，可以评估基准日前 5 个年度内价格平均值确定评估用的
产品价格；对服务年限短的小型矿山，可以采用评估基准日当年价格的平均
值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 由于公司的矿山储量规模及生产规模均为中型，
且矿山服务年限较长， 故公司采用评估基准日前 5 个年度的价格平均值确
定。

公司根据购销合同及其网上查询的贵州地区近几年的动力煤销售价格
统计表确定评估销售价格。 2015 年贵州地区动力煤发热量在 6300 大卡的出
厂含税价平均约为 474.52 元 / 吨，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405.57 元 / 吨，2015 年
按不含税发热量折算约为 0.064 元 / 大卡。 2016 年贵州地区动力煤发热量在
6300 大卡的出厂含税价平均约为 457.04 元 / 吨， 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390.63
元 / 吨，2016 年按不含税发热量折算约为 0.062 元 / 大卡。 公司 2017 年至
2019 年按不含税发热量折算分别约为 0.077 元 / 大卡、0.081 元 / 大卡、0.074
元 / 大卡。 故评估基准日前五年不含税单价平均约为 0.072 元 / 大卡。

公司根据《详查地质报告》相应指标确定的各矿区可采煤层平均发热量
及销售价格如下：

项 目 洪村坝 -大竹
坝煤矿 茅坝煤矿 松南煤矿 兴隆煤矿

平均发热量（大卡 /吨） 6,750.29 6,417.19 6,814.51 6,200.44

销售价格（元 /吨） 486.02 462.04 490.64 446.43

（续上表）

项 目 陶家寨煤矿 天生桥 -中山煤矿 文笔山 -瓦窑坪
煤矿

平均发热量（大卡 /吨） 6,476.38 6,529.70 6,448.84

销售价格（元 /吨） 466.30 470.14 464.32

(4)生产年度销售收入
公司根据年销售量及销售单价计算出各矿区生产年度销售收入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洪村坝 -大竹坝
煤矿 茅坝煤矿 松南煤矿 兴隆煤矿

生产年度销售收入 43,741.80 44,355.84 22,079.02 20,089.35

（续上表）

项 目 陶家寨煤矿 天生桥 -中山煤矿 文笔山 -瓦窑坪
煤矿 合 计

生产年度销售收入 6,994.50 28,208.40 27,859.20 193,328.11

5.� 折现率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折现率由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

酬率构成。
无风险报酬率通常可以参考政府发行的中长期国债利率或同期银行存

款利率来确定，2019 年 10 月 10 日发行的五年期储蓄国债利率为 4.27%，本
次评估按五年期储蓄国债利率确定无风险报酬率为 4.27%。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风险报酬率＝勘查开发阶段风险
报酬率＋行业风险报酬率＋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 勘探及建设阶段风险报
酬率取值范围 0.35%～2.00%， 公司评估勘探及建设阶段风险报酬率取值确
定为 1.05%～1.90%；生产阶段风险报酬率取值范围 0.15%～0.65%，本次评估
生产阶段风险报酬率取值确定为 0.65%；行业风险报酬率取值范围 1.00％～
2.00%，公司评估行业风险报酬率取值确定为 1.80%-2.00%；财务经营风险报
酬率取值范围 1.00%～1.50%，鉴于资金融通存在困难，公司评估财务经营风
险报酬率取值确定为 1.50%。 因此风险报酬率即为 4.05%-5.40%。

项 目 洪村坝 -大竹
坝煤矿 茅坝煤矿 松南煤矿 兴隆煤矿

评估折现率取值 8.82% 8.82% 8.67% 8.32%

（续上表）

项 目 陶家寨煤矿 天生桥 -中山煤矿 文笔山 -瓦窑坪
煤矿

评估折现率取值 9.67% 9.67% 8.82%

6.� 其他数据
其他数据包括投资估算、成本费用、税金及附加、所得税费用等。 投资估

算包括后续地质勘查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流动资金等。 成本
取值以各煤矿《开发利用方案》及《调整说明》为基础，根据国家统计局（http:
//www.stats.gov.cn/） 查询的 2009 年至 2019 年的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上年 =100) 数据和 2009 年至 2019 年贵州省其他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实际工
资指数（上年 =100）数据对《开发利用方案》生产成本数据进行调整，经过合
理分析后对其进行调整和补充，经分析该成本符合实际未来可以达到的生产
成本指标，能满足矿山生产需要，可作为本次评估取值依据。 个别参数依据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及国家财税的有关规定确定，以此测算评估
基准日后未来各煤矿生产年限内的成本费用。

7.� 各矿权评估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洪村坝 -大竹坝
煤矿 茅坝煤矿 松南煤矿 兴隆煤矿

现金流入(+)

销售收入 1,312,254.00 729,071.40 662,370.60 919,784.19

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 12,793.92 6,758.36 6,501.70 2,576.68

回收流动资金 12,803.66 13,714.53 9,478.98 7,673.31

回收抵扣设备进项税额 16,568.50 7,374.87 10,224.89 26,501.65

小 计 1,354,420.08 756,919.16 688,576.17 956,535.83

现金流出(-)

固定资产投资 71,131.46 76,191.82 52,660.98 43,054.80

无形资产投资 1,125.50 1,298.61

更新改造资金 87,110.15 48,218.05 50,192.85

流动资金 12,803.66 13,714.53 9,478.98 7,673.31

经营成本 709,440.90 414,970.33 318,497.29 518,466.72

销售税金及附加 78,690.29 43,911.49 39,461.08 54,239.47

企业所得税 96,080.39 53,543.15 56,263.07 72,765.32

小 计 1,055,256.85 602,331.32 525,704.95 747,691.08

净现金流量 299,163.23 154,587.84 162,871.22 208,844.75

净现金流量现值 30,718.59 18,625.98 14,578.47 13,185.74

（续上表）

项 目 陶家寨煤矿 天生桥 -中山煤
矿

文笔山 -瓦窑
坪煤矿 合计

现金流入(+)

销售收入 154,690.36 566,288.33 835,776.00 5,180,234.88

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 1,600.09 2,314.64 7,862.22 40,407.61

回收流动资金 2,027.80 8,389.62 9,385.27 63,473.17

回收抵扣设备进项税额 1,822.68 7,274.83 10,127.92 79,895.34

小 计 160,140.93 584,267.42 863,151.41 5,364,011.00

现金流出(-)

固定资产投资 11,265.58 46,609.02 52,140.37 353,054.03

无形资产投资 1,485.40 3,909.51

更新改造资金 6,050.03 23,226.63 48,109.88 262,907.59

流动资金 2,027.80 8,389.62 9,385.27 63,473.17

经营成本 85,890.80 290,298.96 370,458.00 2,708,023.00

销售税金及附加 9,285.39 34,087.70 50,131.20 309,806.62

企业所得税 11,264.34 45,250.42 83,069.71 418,236.40

小 计 125,783.94 447,862.35 614,779.83 4,119,410.32

净现金流量 34,356.99 136,405.07 248,371.58 1,244,600.68

净现金流量现值 3,984.14 15,446.76 28,043.31 124,582.99

综上，期末公司各矿权账面价值与评估价值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明 细 本期计提减值前
账面价值 评估估值 是否减值 减值金额

陶家寨煤矿探矿权 3,127.57 3,984.14 否

茅坝井田探矿权 17,924.65 18,625.98 否

天生桥—中山煤矿探矿权 14,646.15 15,446.76 否

文笔山—瓦窑坪煤矿探矿权 24,266.14 28,043.31 否

洪村坝—大竹坝煤矿探矿权 18,705.59 30,718.59 否

松南煤矿采矿权 8,671.44 14,578.47 否

狮溪煤矿探矿权 8,489.51
13,185.74 是 1,364.61

兴隆煤矿采矿权 6,060.84

合 计 100,525.56 124,582.99 1,364.61

本期对狮溪煤矿探矿权计提减值准备 1,366.33 万元，狮溪煤矿探矿权累
计计提减值准备 4,566.33 万元，其他探矿权和采矿权本期未发生减值。 (四)�
补充披露矿产其他资产明细，及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单位：万元

项 目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其他非流动
资产 合计

矿权估值模型中
固定资产和无形
资产合计投资金

额[注]

松南煤矿 5,875.83 38,401.71 278.74 1,951.86 46,508.13 49,261.79

兴隆煤矿 39,630.57 1,248.12 40,878.69 44,353.41

合 计 45,506.40 38,401.71 278.74 3,199.98 87,386.82 93,615.20

[注]:� 系矿权估值模型中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合计投资不含税金额。
兴隆煤矿是合法有效的生产矿井，矿井安全生产正常，松南煤矿属于在

建矿井，目前该矿井下及地面附属工程均在按计划推进，兴隆煤矿和松南煤
矿相关长期资产均正常使用，不存在闲置等减值迹象。 公司评估相关矿权价
值时，在现金流折现估值模型中作为当期现金流流出列示的固定资产和无形
资产投资金额参考开发利用方案中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投资金额并按照
价格指数法进行调整后确定，估值模型中使用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合计投
资金额大于公司实际的投入金额时，该等实际投入的资产不存在减值。 松南
煤矿和兴隆煤矿估值模型中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合计投资金额均大于公司
实际投入金额，因此，上述矿产其他资产不存在减值。

会计师核查意见：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 诉讼相关核查程序
(1)� 与公司和公司聘请的律师沟通,了解和讨论与诉讼相关的情况；
(2)� 查阅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临时信息披露情况；
(3)� 获取并检查公司对预计负债的计量，评价公司在计量中使用数据的

准确性和完整性，并与获取的外部证据（包括起诉状、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或
裁定、律师的法律意见书等）进行核对；

(4)� 测试公司对预计负债的计量是否准确。
2.� 与矿权减值相关核查程序
(1)� 了解与煤矿相关资产减值测试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

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 复核公司以前年度对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预测和实际经营结果，评

价公司过往预测的准确性；
(3)� 了解并评价公司聘用的外部估值专家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

性；
(4)� 评价公司在减值测试中使用方法的合理性和一致性；
(5)� 评价公司在减值测试中采用的关键假设的合理性，复核相关假设是

否与总体经济环境、行业状况、历史经验、运营计划等相符；
(6)� 测试公司在减值测试中使用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相关性，并复

核减值测试中有关信息的内在一致性；
(7)� 测试公司对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计算是否准确；
(8)� 了解并评价各矿业权是否出现由于政府规划调整等不可抗力因素

造成灭失、缩减储量等情况。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预计负债计提充分，矿权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

充分，预计负债和矿权相关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8、年报显示，公司在建工程期末余额 13.85 亿元，同比增长 9.07%。其中，

矿井及附属工程期末余额 3.84 亿元，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 105.68%，工程进
度 97%； 磷酸锂铁电池项目期末余额 0.56 亿元， 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
204.16%，工程进度 99%；乳源低压化成生产线项目期末余额 0.26 亿元，工程
进度 98%。 请公司结合相关项目建设及运营情况，说明是否存在迟延转固情
况。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矿井及附属工程主要系松南煤矿项目建设，累计投入超过预算主要是由

于煤矿建设的材料、人力等成本增长所致。 目前松南煤矿项目建设因建设工
期推迟尚未完成，主要系因为贵州省煤炭产业政策调整，对于煤矿项目建设
机械化、 智能化和安全设备设施建设要求更高所致。 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工程进度推迟，预计 2020 年年底进入联合试运转，目前该矿井下及地面附
属工程均在按计划推进，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磷酸铁锂电池项目隶属于乳源东阳光磁性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6 年开始
扩建，产能规划为磷酸铁锂 5000 吨 / 年、高镍三元材料 5000 吨 / 年。 其累计
投入超过预算主要是市场重点需求转向三元材料，为加大三元材料的产业化
布局，公司调整了主体设备与辅助设备，此外土地使用变更等费用增加综合
所致。 公司逐步推进相关项目建设，目前已建成 5000 吨 / 年磷酸铁锂材料生
产线和 5000 吨 / 年高镍三元材料生产线及其配套设施， 公司已按照项目验
收进度进行了相关在建工程转固， 其中一条高镍三元材料生产线于 2019 年
完成设备安装，由于截至报告期期末部分设备仍在调试改造，未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未进行生产线的验收。

乳源低压化成生产线项目为 8 条低压化成箔生产线建设。本期期末已有
4 条低压化成箔生产线已在化成箔厂内安装完毕， 尚有 4 条未运送至工厂。
第一批 4 条生产线安装调试工作于 2019 年 12 月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并于 2019 年 12 月转固； 第二批 4 条生产线于 2020 年 3 月初安装并完成调
试工作，机器正常运行，公司账面于 2020 年 3 月转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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